
峨山彝族自治县化念中学
2022 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《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专项资金》

二、立项依据

义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,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

进程中具有基础性、先导性和全局性重要作用。我省自 2006

年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以来,义务教育逐步

纳入公共财 政保障范围,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,稳定

增长的经费保障机制基本建立,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,县域

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高。但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

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,学生流动性加大,现行义务教

育经费保障机制已不能很好适应新形势要求。城乡义务教育

经费保障机制有关政策不统一、经费可携带性不强、资源配

置不够均衡、综合改革有待深化等问题,都需要进一步采取措

施,切实加以解决。在整合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城市

义务教育奖补政策的基础上,建立城乡统一、重在农村的义务

教育经费保障机制, 是教育领域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

制的重大举措,有利于优化教育布局,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在更

高层次的均衡发展,促进教育公平、提高教育质量;有利于深



化财税体制改革,推动实现财 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

民化挂钩,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, 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

转型升级;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,构建社会主义和

谐社会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峨山彝族自治县化念中学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为：小学 650元/生.年，初中 850元/

生.年（根据《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 2020

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（公用经费）中央直达资金的通知》

（玉财教〔2020〕113号）文件精神，小学由 600元/生.年提

标为 650元/生.年，初中由 800元/生.年提标为 850元/生.年），

寄宿制学校按照寄宿学生数每生每年再增加 200元；特殊教

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，独立设置的特殊教育学校以及义务教

育阶段随班就读的特殊教育学生，按照 6000元/生.年的标准

予以补助；对农村小学不足 100人的学校及教学点，10人以

上的按照 100 人补给公用经费，10 人及以下的教学点按照

30人补给公用经费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公用经费开支范围包括：教学业务与管理、教学竞赛、

教学质量提升及第三方评价的政府购买服务、办公、会议、

印刷、教师培训、实验实习、文体活动、水电、取暖、交通

差旅、邮电、教育信息化网络费用，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等



购置，学生课桌椅、床铺、食堂设施设备的零星补充购置及

维修维护，房屋、建筑物、校园内道路、围墙、大门、运动

场地、教室内教师讲台及仪器设备的日常维修维护，学校勤

工俭学购买生产设备和工具，校园绿化美化、校园文化建设，

学生健康体检费，校方责任保险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费，

公务接待费，非财政供养人员经费(不得用于学校食堂工勤人

员的工资支出）等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学校公用经费本级财力安排为 8985.96 元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项目开展时间：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根据《峨山县“十四五”教育事业发展规划》，到 2025

年，全县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，推进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。

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，保障每一个孩子都

能平等接受良好的义务教育。义务教育巩固水平、完成水平

和学生学业质量进入全市中上水平，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断

扩大，共享机制更加健全，学生教育机会、过程、结果更加

公平。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保持在 95％以上。一系列项目

的实施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、公平发展。继续加大教育资

源向中西部和农村倾斜，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。全面改善

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。符合《云南省人民政

府关于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》中“科学布局义



务教育学校，重点确保边疆民族地区适龄儿童少年特别是低

年级学生入学并顺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，维护好、巩固好、

发展好适龄儿童少年的基本权益，使县域内学校布局能够整

体适应城镇化进程、人口变动、学龄人口变化等方面的需

要。”实施一系列项目是我县“统筹城乡、区域和各级各类

教育发展，抓重点、强弱项，补短板，协同推进教育现代化”

的重要举措。通过实施一系列项目，将解决目前我县山区学

校教育的办学条件，确保当地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和均衡性，

对当地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将发挥极大的推动作用。


